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法〔2017〕6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8年度探索区域教育
协作新机制试验（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各区教育局、市教委各直属事业单位：

为全面贯彻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落实上海教育综合改革任务，深化长三角地区教育合作与交流，现正式启动2018年度探索区域教育协作新机制试验（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项目申报工作。

请各相关单位根据本单位2018年度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工作计划，拟定申报项目，并填写《2018年度探索区域教育协作新机制试验（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项目申报书》（见附件，电子版可从上海教育网站www.shmec.gov.cn下载）一式七份（单页打印），于5月15日前书面报送至市教委，同时发送电子版文件。

申报的合作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跨长三角区域，项目实施以上海地区申报单位为主，项目参与主体至少覆盖长三角地区2个以上省份；

2.有工作基础，已实施运作了一段时间的项目或者已启动前期实质性筹备工作的项目，实施条件比较成熟；

3.有项目特色，在某个工作领域实施专项合作，有利于该领域的资源互补与协同发展；

4.重机制建设，支持课题研究类、活动论坛类、共享平台类及协作机制类等四类长三角教育协作项目，尤其重点鼓励某教育领域交流协作体制机制的构建与不断深化。

市教委将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确定最终支持项目及支持经费，反馈至各相关单位。评审相关事项另行通知。

联系人：蒋侯玲  18116286778
        周  溱  15900887425
联系地址：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茶陵北路21号）
联系邮箱：962517398@qq.com
附件：2018年度探索区域教育协作新机制试验（长三角教育
协作发展）项目申报书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7年4月18日
附件

2018年度探索区域教育协作新机制试验
（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项目申报书

（2018年度预算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单位（盖章）：                      

项目申报日期：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请打√）
	课题研究类
	

	
	
	
	活动论坛类
	

	
	
	
	共享平台类
	

	
	
	
	协作机制类
	

	所在单位
	
	负责部门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项目负责人
	
	职务
	
	手机
	

	
	
	邮箱
	

	项目联系人
	
	职务
	
	手机
	

	
	
	邮箱
	

	是否已签署省市间协议
	
	若有，填写协议名称及签署的日期、单位
	

	项目启
动时间
	
	项目中期评估时间
	
	项目完成时间
	


二、项目事项

	1.项目内容介绍
	

	2.项目基础条件及前期工作
	

	3.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进度

	

	4.项目预期目标及成果等。
	


三、结论

	1.自我分析
	

	2.项目单位责任
	项目单位及其负责人对报告和所提供的相关材料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配合做好项目的评审工作。

	
	项目单位财务部门
盖章：

	项目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3.市教委项目责任处室意见
	同意申报。

         处室盖章：


	                                            项目实施内容资金测算明细表

	经费总需求
	

	资金拨付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项目经费预算明细

	序号
	实施内容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单价
	数量
	总额
	测算依据
	备注

	1
	　
	　
	　
	　
	　
	　
	　
	　

	2
	　
	　
	　
	　
	　
	　
	　
	　

	3
	　
	　
	　
	　
	　
	　
	　
	　

	4
	　
	　
	　
	　
	　
	　
	　
	　

	5
	　
	　
	　
	　
	　
	　
	　
	　

	6
	　
	　
	　
	　
	　
	　
	　
	　

	7
	　
	　
	　
	　
	　
	　
	　
	　

	8
	　
	　
	　
	　
	　
	　
	　
	　

	本页小计
	　
	　
	　
	　
	　
	　
	　

	累计
	　
	　
	　
	　
	　
	　
	　


附注：

1.课题研究类项目：主要以专项课题研究形式推进长三角地区教育协作发展。
2.活动论坛类项目：主要以论坛、比赛等形式推进长三角地区教育协作发展。
3.共享平台类项目：主要以共同投入、共建资源、共享成果为核心意图，以诸如数据库、云共享等形式推进长三角地区教育协作发展。
4.协作机制类项目：主要以干部交流挂职、教师联合培训、学生交换培养和某种联盟形式推进长三角地区教育协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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